关于办理2021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事宜的通知

各位领导，同事：

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应于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内完成。以确保及时获得退税，充分享受改革红利，也避免逾期申报补税而产生税收滞纳金。

2021年度个税汇算预约办税功能于2月16日上线开放，纳税人如需在3月1日至15日之间办理汇算，可在2月16日至3月15日每天的早6点至晚22点登陆手机“个人所得税APP”进行预约。3月16日以后，无需预约即可办理。
请需要办理的同事在上述日期段内自行通过“个人所得税APP”等申报方式进行汇算清缴。
需注意：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，可以选择单独计算纳税，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纳税。对于全年综合所得收入额（含全年一次性奖金）不超过6万元的纳税人，如果全年一次向奖金选择单独计税并预缴了税款，则需要在年度汇算时办理退税。

如果近期您收到来自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税务局总局山东省税务局的短信提醒、手机APP和网页站内信息，请您按照提示做好2021年度汇算办理。

如果您办理过程中产生了疑问，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，或者可以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APP通过【个人中心】“我要咨询”进行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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